
2023年盘锦法院院长王宏简历(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盘锦法院院长王宏简历篇一

第三十一条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应当与非居民用户签订“供
用水合同”，明确供、用水双方权利和义务。供水合同的内
容包括供水方式、水质标准、供水时间、供水水压、供水地
址、供水性质、供水水价、水费结算方式，供水设施维护责
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

凡申请用水开户、改变用水性质、临时用水、中止用水、停
止用水、恢复用水、更名过户等，应当到城市自来水供水企
业办理有关开户、变更等手续。供水、用水双方应当根据需
要签订供用水合同。

用户申请中止用水、停止用水、更名过户的，应当到城市自
来水供水企业办理有关手续的`同时，结清所欠水费。

第三十二条城市供水价格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可分
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行政事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
特种用水五类。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各类水价之间
的比价关系由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十三条制定城市供水价格应当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
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

城市供水价格由供水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构成。成本和



费用按国家财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
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核定。

第三十四条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需要调整供水价格时，应向
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调价申报文件应
抄送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
将意见函告同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以供同级价格主管
部门统筹考虑。

城市供水价格的调整，由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核，
报城市人民政府核准后，报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后执行。

第三十五条城市供水应实行装表到户、抄表到户、计量收费。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时缴
纳水费。自来水供水企业应当按月逐户查验水表，并收缴水
费。

第三十六条城市公共供水的居民住宅实行一户一表、水表出
户的用水模式。

新建居民住宅，应当按照一户一表、水表出户的要求进行设
计、施工。对已建成的居民住宅，应当按照一户一表、水表
出户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造。

第三十七条用户逾期未缴纳水费的，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应
当向其发出缴费通知并送达到户。无正常原因或特殊理由的，
连续两个月不交水费的，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可按照《城市
供水条例》规定暂停供水。

第三十八条用水不能依表计量的，按照下列规定收费：

(一)水表自然损坏，按照用户前3个月的平均用水量收费;



(二)因特殊原因不能安装水表的，按照供用双方约定定量收
费;

(三)用户采取改装或者损坏水表、私自开启水表封印、私自
拆卸水表、倒装水表、表前接管、对磁卡水表的磁卡非法充
值等方式窃水的，按照技术推定收费。技术推定的方法为：
单位时间管径流量×时间×水价。在对窃水时间无法认定时，
按照不少于180日不多于360日计算;居民用户每日不少于6小
时不多于10小时;非居民用户按照每日营业时间或者工作时间
的2倍计算。

第三十九条因施工不当等过失造成城市供水管道等设施损坏
的，由过失责任人依法赔偿，并按照实际水量的损失，向城
市自来水供水企业赔付水费。

赔付水费的计算方法为：单位时间管径流量×损坏时间×水
价。

第四十条严禁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盗用城市公共供水是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下列非法手段，盗取城市公共供水的
行为：

(二)未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批准，非火警擅自启用公共消
火栓盗水的;

(三)绕越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水表盗水的;

(四)拆除、伪造、开启水表防盗装置盗水的;

(五)改装、损坏水表装置使其少计量或不计量盗水的;

(六)对磁卡水表的磁卡非法充值后盗水的;

(七)用其他方式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



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水量、金额的认定参照本办法之第三十
八条第三款规定执行。

盘锦法院院长王宏简历篇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切实将村供水、管水、用水纳入法制轨道，充分
发挥村供水在村民生活、生产建设和村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村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本村用水户必须遵守本办法。村委是负责供水的专
业管理，具有管理和服务性质，应认真贯彻为人民生活、生
产建设服务的宗旨，不断改善设施条件的经营管理，提高服
务质量，为本村发展供好用水、管好水。

第二章水源

第三条水源是村发展的重要资源，必须科学规划，合理安排
（与北池村合用，共同开发合理利用，优势互补）。

第四条水源卫生防护应按照国家水源保护及环境保护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三章供水管理

第五条自来水的供水范围，主要是本村住家户。灌溉及工业
用水自行解决供水。

第六条村委在正常情况下保证水质、水量、水压符合国家颁
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供水技术要求，连续、安全
供水。如因工程施工、检修造成部分地段临时停水，应及时
通知用户。如属无法避免的突然情况例外。



第七条用户申请接用村自来水（包括新旧管网改造）应向村
委提出申请，经审校批准后，按规定办理接水手续。

第八条基建工程施工用水，必须经村委办理临时用水许可证，
方可供水。

第九条新建、改建、扩建有上下水设施的住宅、车间及其它
建筑，必须按照节约用水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经批准接水
的户（室）外管道部分安装任务必须由村委统一承担，如果
安装不能满足工期要求时，村委可委托符合技术标准等级的'
单位承建。竣工后，由村委组织验收，验收合格方可供水。

第十条用户变更用水性质、更名过户和停止用水时，应向村
委提交书面申请、结清水费后，再行变更、过户和拆表销户，
严禁擅自转供水。

第十一条任何个人都不得在生活、生产用水管道上擅自安装
加压设施。确需安装加压设施的用户，可提出申请，由村委
批准并监督安装加压设施。

第四章供水设施管理

第十二条村供水水厂、水井、泵房、加压站、输配水管道、
闸阀、水表、消防栓、排气阀、测压表、供电、通讯线路及
专用道路、公共水站等设施，属村集体财产，受法律保护。
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启闭、改动、侵占和毁坏。

第十三条供水管道及其附属建筑设施周围，严禁挖抗取土、
堆放垃圾和建筑材料。

第十四条用户需要移动或改造供水设施时，必须报村委审查
办理有关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用户负担。

第十五条为防止供水管网水被污染，用户的自备水源、储水



池及工业管道，一律严禁与村配水管道连接。

第十六条凡用户投资和村委合资敷设的户外水管，表前部分
均村委管理维修，表后由用户负责管理维修，用户不得私自
移改或拆除。在满足用户用水的前提下，村委可进行改装或
发展其它用户用水，他人不得干涉。

盘锦法院院长王宏简历篇三

第六条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等共
同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划定跨
行政区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应当由有关人民政府共同商定，
并报经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七条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当设置保护标识，并采
取措施，禁止一切污染水质的活动，保证供水安全。

第八条对取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取水申请，审批机关应当
征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所提意见应当包括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否满足需要、是否符
合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等内容。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
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转送取水审批机
关。

盘锦法院院长王宏简历篇四

第十四条供水设施包括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管理的取水深井、
泵站、净水设施、输配水管网、进户水表等公共供水设施和
用户自建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第十五条供水设施管理和维修的界限为：非居民用户总水门、
住宅单元进户总水门和总水门以外的供水设施的管理及维修
由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负责。



居民用户计量水表以后的(不含水表)供水设施由用户管理和
维修。

总水门至用水计量水表(含水表)之间的供水设施的管理及维
修：有产权单位的由产权单位负责;属于业主产权的，由其委
托的物业服务单位或委托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负责。已缴纳
维修资金的，维护费用从维修资金中列支;未缴纳维修资金的，
其维护费用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建立的维修资金中列支。

市政、园林、环卫、绿化等公共专用供水设施，由其使用单
位负责管理和维修。

第十六条城市公共供水设施设置下列安全保护区：

(一)水源供电架空线路垂直投影5米以内、地下电缆1.5米以
内;

(二)城市建成区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两侧各1.5米以
内;

(三)城市建成区之外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两侧各4米以
内;

(四)居民供水加压泵站外围10米区域以内。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在该区域内进行设施检修时，任何单位
和个人均不得无理干扰和阻挠。

公共供水管道穿越河床、堤坝，应当于所在位置设立明显标
志。在其上游300米至下游500米河段管线的区域内，禁止采
砂、取土;河道疏浚、堤防整修施工时，其建设单位应当提前
通知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避免供水
设施受到损坏。



第十七条禁止下列损害供水设施或者影响供水设施使用功能
的行为：

(二)擅自启闭、改装、迁移、拆除、损毁公共供水设施;

(三)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产生或使用有毒有害物
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
接连接。

(四)其他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行为。

第十八条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
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和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以保证生产及生活用水所需。

第十九条涉及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
者施工单位应当向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查明地下供水管网情
况。施工影响城市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应当与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由施工单
位负责实施。

第二十条用户使用的水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建
设单位在新建房屋中安装的水表，应当依法向法定的计量检
定机构申请首次强制检定。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
得安装。

用户对水表计量准确度有异议的，可在五日内向城市供水单
位提出水表检验申请，由具有检测资质的计量机构进行测试。
经测试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表可继续使用，测试费用由用户承
担;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表由供水企业承担测试费用并及
时更换。



盘锦法院院长王宏简历篇五

第九条城市供水工程包括公共供水工程及用户自建供水工程。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是指城市自来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
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
水的工程，由政府组织建设;自建供水工程是指城市的用水单
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本单位的生活、
生产和各项建设提供用水的工程，由开发建设单位投资建设。

第十条公共供水管网水压在达到国家标准的前提下仍然不能
满足用水需要或在用水高峰期间不能满足用水需要的，应当
建设二次加压设施。

第十一条新建住宅的二次加压设施建成并经城市自来水供水
企业验收合格后，需移交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由其负责维
护和管理。

已建住宅建有二次加压设施的，其二次供水设施和小区庭院
管网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验收合格后，可以移交给自来水
供水企业进行统一管理维护，自来水供水企业应当予以接收。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接收的二次加压设施的维护费用计入供
水企业成本。

第十二条城市供水工程的建设，应当按照城市供水规划和年
度建设计划进行;对于自建供水工程的用户，必须持城市规划
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500综合平面位置图
以及内部供水设施系统图，到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临
时或永久用水手续。

第十三条供水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组织供水、卫生等相
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
使用。供水单位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
须出具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的水质检验结果及卫生监督证明，



方能供水。用水单位自行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
户外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必须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验收合
格并交其统一管理后，方可使用。


